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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 
第十届会议 
2011年 10月 11日至 20日，大韩民国昌原 
议程项目 6 (a)、(b)、(c) 
促进和加强与其他有关公约、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关系 
第 8/COP.9号决定的执行进展情况 
倡导政策框架草案 
里约三公约之下报告工作的协同 

  促进和加强与其他有关公约、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关系 

  全体委员会主席提交的决定草案 

 缔约方会议， 

 认识到“推进《公约》执行工作的十年战略规划和框架”(2008-2018)(“战
略”)呼吁为执行《公约》构建伙伴关系，  

 回顾关于促进和加强与其他有关公约、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关系问题的第

4/COP.8和第 8/COP.9号决定， 

 重申，需要采取相辅相成的、有针对性的行动处理荒漠化/土地退化问题和
缓解干旱影响，  

 审查了 ICCD/CRIC(10)/18至 ICCD/CRIC(10)/21号文件所载的关于性别、气
候变化和粮食安全问题的倡导政策框架， 

 欢迎在制定与有关公约、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合作安排方面迄今已取得的进

展， 

 感谢在实施“战略”方面提供信息和采取共同行动的公约、国际协定和方

案， 

 联 合 国 ICCD/CRIC(10)/L.8

 
防治荒漠化公约 Distr.: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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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请执行秘书，在与有关国际机构和组织就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相关
问题新提出的和既有的合作倡议基础上，加强与利害相关方的现有战略伙伴关

系； 

 2.  欢迎世界气象组织第 16 届大会的如下决定：邀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公约》秘书处参与定于 2012 年举行的国家干旱问题政策高级别会议的组织工
作； 

 3.  请执行秘书，在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情况下，继续倡导在旱地
的土地和水资源可持续管理和旱地的干旱风险管理方面开展国际合作；  

 4.  鼓励执行秘书，通过联合联络小组，继续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协调，同时考虑到其各自的任务； 

 5.  鼓励执行秘书将联合报告工作中的协同问题纳入联合联络小组的议程之
中；  

 6.  请缔约方确定报告工作的协同问题国家合作进程，吸收里约三公约的国
家联络点及其代表参与其中，以酌情通过以下途径加强向各公约提交报告过程中

的协调和协同作用：将信息共享过程正式化并建立负责每个《公约》执行工作的

各部之间的体制联系；最大限度地开展利害关系方之间的互动和积极参与进程；  

 7.  请科学和技术委员会酌情继续让其他里约公约的相关机构参与完善临时
通过的《防治荒漠化公约》影响指标集的迭接进程； 

 8.  请各缔约方、金融机构和全球环境基金为旨在加强国家一级报告工作协
同的联合能力建设举措提供资金支助； 

 9.  注意到在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背景下制定关于性别、气候变化和粮食
安全的倡导性政策框架时采取的协商方针； 

 10.  请执行秘书参考关于性别、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的倡导性政策框架所
载指导方针，与缔约国开展倡导活动，以增强旱地生态系统的复原力，改善受影

响人口的生活条件，同时指出制定框架是一个迭接进程； 

 11.   [请执行秘书： 

(a) 与国家联络点协商，考虑采取顾及性别特征的方针，继续制定[一
个][若干]关于[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干旱(包括水资源短缺)]专题的补充的倡
导性政策框架； 

(b) 制定确保倡导性政策框架一致性的标准方法和程序； 

(c) 就新出现的任何其他问题和需要倡导性政策框架的战略方针提供意
见； 

(d) 制定倡导性政策框架草案时与其他相关机构密切合作； 



ICCD/CRIC(10)/L.8 

GE.11-71008 3 

(e) 通过《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向缔约方会议第十一
届会议提交关于这些问题的报告；] 

 12.  请执行秘书根据第 8/COP.9 号决定第 8 段，利用即将制定的相关倡导
性政策框架寻求执行资金，并与秘书处的筹资活动保持一致； 

 13.  请各缔约方和金融机构支持执行倡导性政策框架，以及建立任何补充
的倡导性政策框架； 

 14.  欢迎题为《全球旱地报告：联合国全系统应对办法》的文件所载拟议
的联合国系统旱地协调行动，并呼吁执行秘书与环境管理小组合作，制定 2012-
2018年的具体行动计划，以便联合国全系统在旱地采取联合方针； 

 15.  鼓励秘书处与各缔约方协商，就如何落实《旱地报告》向缔约方会议
第十一届会议提供建议； 

 16.  决定在《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会议的工作
方案中纳入对按照本决定所开展活动的进展的评估和评价，并请审评委在提交缔

约方会议第十一届会议的报告中纳入关于该问题的审议。 

 

     

 


